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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“四好农村路”省级示范县创建标准

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县具体创建标准分为“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和组织保障”五个指标、39个分项。

一、建好
1.2017—2020年，等级公路比例逐年分别不低于87%、89%、91%、93%。
2.2017—2020年，高等级铺装路面公路比例逐年分别不低于73%、76%、79%、82%。
3.2018—2020年，乡（镇）和建制村通硬化路比例达到100%。
4.严格执行部、省下达的农村公路建设计划，且当年下达计划开工率不低于90%，当年6月底前下达计划完成率不低于75%。
5.建设管理程序规范，全面落实农村公路建设“七公开”制度。
6.新改建农村公路满足部、省确定的建设标准，实现安保、管养、客运等设施三同步。
7.成立农村公路质量监督机构，设专职人员履行职能职责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质量监督覆盖率达到100%；工程实体一次性交工验收合格率实现98%以上。
8.农村公路建设部、省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范，无超期结转结余问题。
二、管好
9.农村公路路政和安全管理制度齐全；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；定期开展农村公路路政巡查及安全检查工作；当年无安全责任事故。
10.区级路政管理机构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。
11.按照“区有路政员、乡有监管员、村有护路员”要求，配齐配强人员，做到农村公路路政管理全覆盖。
12.积极推行基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单位“三基三化”建设。
13.路产路权保护到位，超限运输车辆和公路建筑控制区管理规范。
14.农村公路桥梁、隧道管理制度规范，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，病危桥有必要的管制措施和警示标志，并安排相应的整治计划，顺接道路管理规范。
15.有序推进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治理工作，具备条件的农村公路全部实现路田分家、路宅分家。
16.乡镇、建制村在公示栏或醒目位置处公告乡规民约、村规民约，乡规民约、村规民约制定率达100%。
三、护好
17.区、乡、村三级养护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；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养护工作，日常工作记录齐备；定期对辖区内农村公路桥梁、隧道进行技术状况评定；农村公路养护工作达到《四川省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技术指南》相关要求；贯彻落实桥梁养护工程师制度；桥梁、隧道养护公示牌齐全。
18.区级设农村公路管理机构，每个乡镇有1个乡镇交通管理站，每个村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养护队伍。
19.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经费足额纳入财政预算，并建立稳定的增长机制，基本满足养护管理需求。
20.农村公路应急保障体系健全，责任明确，建成1个机械化养护与应急中心。
21.县道、乡道临水临崖高差3米及以上路侧护栏安装率达到100%；已开通客运村道安全警示和指路标志设施基本完善，逐步推进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。
22.农村公路列养率达100%，优、良、中等路的比例不低于75%，路面技术状况指数（PQI）逐年上升。
23.大力推进病危桥整治，农村公路病危桥总数逐年下降或消除。
24.出台农村公路养护考核办法，明确考核要求，考核体系健全，并按照考核办法开展考核工作。

四、运营好
25.制定农村客运发展规划，出台促进农村客运发展的扶持政策。
26.基本建立农村客运车辆统一调度机制、统一调度平台，农村客运统一调度运行良好。
27.建立由区人民政府牵头，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应急管理等多部门联合审核农村客运班线通行条件的机制。
28.有序推进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，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水平达到AAA级（含）以上。
29.2018—2020年，乡镇、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比例逐年分别达到94%、96%、98%。
30.覆盖重点乡镇的农村物流网络基本建成。
31.出台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相关制度，建立区政府牵头、乡镇人民政府负责、多部门联合监管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，安全管理责任明确。
五、组织保障
32.成立以县级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农村公路工作领导小组；明确领导小组职能职责；建立工作机制；定期研究农村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营相关工作事项，并部署农村公路发展相关工作。
33.县级农村公路建、管、养、运工作机构齐全，人员配备到位，并正常开展工作。
34.基本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村公路发展资金保障机制。
35.出台支持农村公路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，在农村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输发展资金、程序、原材料及税收、客货运输、人员机构等方面给予以政策倾斜；建立、落实农村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输工作单位及个人奖励机制。
36.农村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、运输相关工作纳入区级政府年度绩效目标考核。
37.出台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方案；阶段目标明确、责任落实、措施具体。
38.“四好农村路”示范路达到建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相关要求。
39.通过区级及以上新闻媒体宣传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工作；积极引导、发动群众参与农村公路发展相关工作；群众反映良好；无信访投诉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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